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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签署日期：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ST岩石

股票代码： 600696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 上海五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528号14幢3E80室

通讯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8号28层

股份变动性质： 间接方式转让（增加）

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摘要。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

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

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海岩

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收购人五牛控股通过受让五牛基金100%股权，成为五牛基金的单一股东，并间接

控制上市公司。 本次收购将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发生变更，收购人成为上市

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

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收购人

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同一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股权转让事项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方可进

行。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

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摘要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岩石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五牛控股、收购人 指 上海五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五牛基金 指 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五牛实业 指 上海五牛实业有限公司

五牛亥尊 指 上海五牛亥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五牛御勉 指 上海五牛御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五牛政尊 指 上海五牛政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五牛衡尊 指 上海五牛衡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五牛启尊 指 上海五牛启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五牛始尊 指 上海五牛始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匹凸匹中国 指 匹凸匹（中国）有限公司

存硕实业 指 上海存硕实业有限公司

华宝信托-天高资本20号 指

公司股东之一“天高资本20号单一资金信托” ，五牛亥尊通过作为其B

类权益持有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指

自然人韩啸、五牛实业、五牛基金、五牛控股四方于2018年7月12日共同

签署的 《关于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五牛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本报告书摘要 指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收购 指

五牛控股通过受让五牛基金100%股权，成为五牛基金的单一股东，并间

接控制上市公司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交所、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准则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

最近三年 指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五牛控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五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8月12日

法定代表人 韩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528号14幢3E80室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511492965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股东 韩啸、上海五牛实业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 2015年8月12日至2035年8年11日

通讯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8号28层

联系电话 021-80133219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法律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五牛控股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韩啸 9,900 99.00%

2 上海五牛实业有限公司 100 1.00%

合计 1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五牛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五牛控股共有2名股东，自然人股东韩啸持有五牛控股99%

股权，五牛实业持有五牛控股1%股权，而韩啸又持有五牛实业70%股权。 因此，五牛控股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韩啸。

韩啸的简历如下：

韩啸：男，1989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学位。从2011年起至今担

任五牛基金董事长，现任岩石股份董事，担任五牛控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韩啸控制的除五牛控股以外的核心

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全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控制关系

1 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000 股权投资 五牛控股持股100%

2 上海五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股权投资 五牛基金持股100%

3 上海翀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股权投资

五牛基金持股99%，韩啸持

股1%

4 上海喆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股权投资

五牛基金持股99%，韩啸持

股1%

5 上海敦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股权投资

五牛基金持股99%，韩啸持

股1%

6 上海五牛御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股权投资 五牛基金持股100%

7 上海五牛锦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股权投资 五牛基金持股100%

8 深圳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股权投资 五牛基金持股100%

9 上海存硕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

尚未实际开展经

营业务

韩啸持股99%， 张佟持股

1%

10 五牛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50万港币 股权投资 五牛基金持股100%

11 上海煜隽置业有限公司 5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韩啸持股70%，边秀武持股

30%

12 上海五牛实业有限公司 5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韩啸持股70%，边秀武持股

30%

13 上海宁福资产管理中心 -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韩啸持股100%

14 上海原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五牛基金持股100%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简要财务状况

1、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五牛控股成立于2015年8月12日，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投资咨询，法律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收购人的简要财务状况

五牛控股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0,478.34 30,936.88 1,000.19

总负债 43,300.00 38,300.70 3,300.70

所有者权益 -12,821.66 -7,363.82 -2,300.51

资产负债率 142.07% 123.80% 330.01%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总收入 - - -

营业总成本 5,457.96 5,063.43 2,300.51

利润总额 -5,457.84 -5,063.31 -2,300.51

净利润 -5,457.84 -5,063.31 -2,300.51

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由于五牛控股自成立以来尚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截至2017年末注册资本尚未

实缴到位，因此最近三年资产负债率较高、未产生营业收入；由于最近三年末所有者权益均

为负值，因此净资产收益率不适用；

2、五牛控股2015年度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2016年度、2017年度财务报告经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8]22083号《上海五

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2018年11月13日，五牛控股的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已实缴到位，其中韩啸以人民币出资9,900万元、五牛实业以人民币出资100万元。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涉及的处罚、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五牛控股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

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五牛控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有其他国家

地区的永久居留

权

1 韩啸

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男 41140219890509**** 中国 中国上海 否

2 舒嶷 监事 男 31010919780216**** 中国 中国上海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五牛控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韩啸不存在持有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第二节 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的主要目的系实际控制人韩啸计划对其控制的下属企业的组织架构、管理结

构进行调整，优化资源配置。 韩啸及五牛实业由直接持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五牛基金股权

变为通过持有五牛控股间接控制五牛基金；五牛控股成为韩啸下属的控股平台公司。

本次收购完成后，五牛控股成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的最终股权结构亦未发生变更。

二、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持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有权益的股份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五牛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存硕实业已于2018年7月26日通过岩石股

份披露了其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暨后续增持计划（详见《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编号：

2018-036），五牛基金及存硕实业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自2018年7月25日起6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为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

日，五牛基金及存硕实业已实现对上市公司增持1,042,520股，五牛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股比例由32.00%上升至32.31%。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

股份或者对已拥有权益股份进行处置或调整的计划。 如未来收购人因业务发展和公司战略

需要对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进行必要的处置或调整，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相关各方就本次收购已履行的法定程序如下：

1、 五牛基金股权转让

2018年7月12日，五牛控股执行董事韩啸作出决定，同意五牛控股受让韩啸和五牛实业

合计持有的五牛基金100%股权。

2018年7月12日，五牛实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五牛实业向五牛控股转让其持有的五

牛基金1%股权。

2、 五牛控股股权转让

2018年7月12日，五牛实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五牛实业受让五牛控股1%股权。

2018年7月12日， 五牛基金作出股东会决议， 同意五牛基金转让其持有的五牛控股

100%股权，其中向韩啸转让五牛控股99%股权，向五牛实业转让1%股权。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五牛控股要约收购岩石

股份的义务。 若中国证监会未核准本次豁免要约收购的事宜，收购人将严格履行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义务，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基本方案

收购人五牛控股通过受让五牛基金100%股权，成为五牛基金的单一股东，并间接控制

上市公司。

本次收购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发生变更，收购人成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

股股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相关

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

二、本次收购的具体方式

本次收购前（即截至2018年7月12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署前），收购人未直接或

间接持有岩石股份任何股份；五牛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五牛亥尊、五牛御勉、五牛政

尊、五牛衡尊、五牛启尊、五牛始尊、匹凸匹中国）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08,980,872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2.00%。 本次收购前，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注：五牛亥尊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0,314,88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97%，另外

通过华宝信托-天高资本20号单一资金信托间接持有上市公司7,307,239股股份， 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2.15%。

2018年7月12日，韩啸、五牛实业、五牛基金、五牛控股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约定对五牛基金进行内部架构调整，将五牛控股股东变更为韩啸和五牛实业，将五牛

基金股东变更为五牛控股。

其后，韩啸、五牛实业与五牛控股就五牛基金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五牛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韩

啸、五牛实业与五牛基金就五牛控股转让事宜签署了《上海五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及《上海五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对股权转让价格等事项进一

步予以约定。

上述《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涉及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

手续已于2018年11月1日办理完毕。

此外，由于自2018年7月25日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期间，五牛基金及存硕实业根据其已披

露的增持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购入1,042,520股岩石股份股票，五

牛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由32.00%上升至32.31%。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三、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年7月12日，韩啸、五牛实业、五牛基金、五牛控股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2018年7月12日，韩啸、五牛实业、五牛基金、五牛控股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其后，相关各方就五牛基金、五牛控股的股权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

议，对股权转让价格等事项进一步予以约定。 上述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当事人

甲方1：韩啸

甲方2：上海五牛实业有限公司（“五牛实业” ）

（甲方1和甲方2亦合称“甲方” ）

乙方：五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五牛基金” ）

丙方：上海五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五牛控股” ）

2、五牛控股股权调整

由于在五牛控股股权转让前，五牛基金未向五牛控股实缴出资，因此五牛基金同意韩

啸以人民币1元受让五牛基金持有的五牛控股99%股权，同意五牛实业以人民币1元受让五

牛基金持有的五牛控股1%股权，并由韩啸和五牛实业按照转让后持有五牛控股的股权比例

分别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9,900万元和人民币100万元。

五牛控股股权转让及实缴出资完成后，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1 韩啸 99,000,000 99.00

2 五牛实业 1,000,000 1.00

合计 100,000,000 100.00

3、五牛基金股权调整

甲方和五牛控股同意以五牛基金的注册资本为参考，确定五牛基金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80,000万元。 五牛控股同意以人民币79,200万元受让韩啸持有的五牛基金99%股

权，以人民币800万元受让五牛实业持有的五牛基金1%股权。

五牛基金股权转让完成后，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1 五牛控股 800,000,000 100.00

合计 800,000,000 100.00

4、生效与终止

协议自经各方或其授权代表全部正式签署并向各方有效送达之日起生效。

各方同意，协议自以下任何情形之一发生之日起终止或中止：（1）各方协商一致以书

面形式终止协议；（2）协议经各方履行完毕；（3）未获得监管机关批准（如适用）；（4）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协议的其它规定而中止或终止协议的其他情形。

四、被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涉及的岩石股份32.31%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及

权利限制的情况。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上海五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韩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5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发行中签率及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钧达股份”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钧达转债” 或“可转债” ）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8年12月7日，T-1日）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

网站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8年12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投资者申购保证金不足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的，须在2018年12月12日（T+2日）17:00之

前 （指资金到账时间） 及时足额补缴申购资金。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8年12月12日

（T+2日）17:00之前及时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

其放弃认购的钧达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3、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

将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2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

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大包销金额原则上为9,600万元，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

程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

内择机重启发行。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

及可交换债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

数合并计算。

钧达股份公开发行3.2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网下申购已于2018年12月7日（T-1日）结束，原股

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18年12月10日（T日）结束。 根据2018年12月6日公布的《海南钧达汽车

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钧达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钧达转债本次发行3.2亿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

2018年12月10日（T日），网下申购日为2018年12月7日（T-1日）。

二、发行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

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最终

发行结果如下：

1、向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钧达转债总计为55,522,600元，即555,226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7.35%。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100%控股子公司、 发行人股东苏州杨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参与

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认购比例不低于本次发行总额的15.625%，认购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 杨氏投

资已完成上述承诺，足额参与优先配售。

2、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钧达转债为252,920,000元（2,529,200张），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9.04%，网上中签率为0.8560442402%。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295,452,020

张，配号总数为29,545,202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00029545202。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18年12月11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结果将在

2018年12月12日（T+2日）的《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投资

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0张（即1,000元）钧达转债。

3、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期间2018年12月7日共收到5笔申购，5个账户均在2018年12月7日17:00前按时足

额缴纳保证金，均为有效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13,500,000张，共计1,350,000,000元，最终向网下申购机构投资

者配售的钧达转债总计为115,574张， 共计11,557,400元，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61%， 配售比例为

0.8561037037%。

所有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称、有效申购数量、初步获配数量、申购款的补缴或多余申购保

证金的退还情况请见附表《机构投资者网下获配情况明细表》。

根据《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发出，即视同为向所有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及未获

配信息。 网下获配投资者认购资金汇款用途或备注内容要求与缴纳申报保证金的要求相同，补缴申购

资金的收款银行账户与申购保证金的收款银行账户相同，具体参见《发行公告》“四、网下向机构投资

者配售7、申购程序（3）缴纳申购保证金” 。

4、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

（张）

实际获配数量

（张）

中签率

（%）

原股东 555,226 555,226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295,452,020 2,529,200 0.8560442402

网下机构投资者 13,500,000 115,574 0.8561037037

合 计 309,507,246 3,200,000 -

三、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钧达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18年12月6日（T-2日）在《证券日报》上刊登的《海

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

到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海口保税区内海南钧达大楼

电 话： 0898-66802555

联 系 人： 郑彤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层

咨询电话： 010-66568351、66568353

联 系 人：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1日

附表：机构投资者网下获配情况明细表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有效申购金额（万元） 初步获配数量(张) 申购款补缴金额（元）

1

华安-光大-华安理财合

赢12号债券分级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8,000 23,970 1,897,000

2

华安证券-光大-华安理

财合赢8号债券分级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8,000 23,974 1,897,400

3

华安证券-光大-华安理

财合赢9号债券分级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8,000 23,970 1,897,000

4

华安证券-浦发-华安理

财富赢1号债券分级限额

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23,000 19,690 1,469,000

5 中能致远1号 28,000 23,970 1,897,000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8－067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10�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9�日至2018�年12�月1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 月10� 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12�月9�日下午15:00—2018�年12�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浮竹山佛岭水库路侧莞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本公司会议室。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庆文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1人，代

表股份748,122,0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682%。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729,458,92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72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18,663,0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54%。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即，中小股东）38人，代表股份22,279,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432%。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向宏通保理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

744,345,155 99.4952% 3,776,858 0.5048%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502,561 83.0478% 3,776,858 16.9522%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下属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福民集团公

司、福民发展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16,769,261 75.2679% 3,027,178 13.5873% 2,482,980

11.1447

%

其中：中小股东 16,769,261 75.2679% 3,027,178 13.5873% 2,482,980

11.1447

%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终止公司名称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740,485,718 98.9793% 7,126,295 0.9526% 510,000 0.0682%

其中：中小股东 14,643,124 65.7249% 7,126,295 31.9860% 510,000 2.2891%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票数超过总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4、《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744,247,919 99.4822% 3,874,094 0.5178%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405,325 82.6113% 3,874,094 17.3887%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744,481,919 99.5134% 3,640,094 0.4866%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639,325 83.6616% 3,640,094 16.3384%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744,436,919 99.5074% 3,685,094 0.4926%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594,325 83.4596% 3,685,094 16.5404%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公司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744,436,919 99.5074% 3,685,094 0.4926%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594,325 83.4596% 3,685,094 16.5404%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向东莞信托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

744,388,555 99.5010% 3,733,458 0.4990% -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18,545,961 83.2426% 3,733,458 16.7574% -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普烈伟、黄毅锋

3、律师鉴证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

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东莞控股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控股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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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1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9日至2018年12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10日上午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8年12月9日下午15：00至2018年12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1000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南平先生

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239,985�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222%。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221,78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02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2%。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共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

589,9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6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

代表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31,1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825%； 反对8,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81,1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4465%；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55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31,1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825%； 反对8,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81,1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4465%；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55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231,1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

数的99.9825%； 反对8,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17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81,1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4465%；反对8,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553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昂利康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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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8月20日召开的2018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袁弘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2018〕493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2,250.00万股股票已于2018年10

月23日起上市交易。

根据袁弘先生在公司股票上市前所作的承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袁弘先生

将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否则将主动辞任独立董事职务。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袁弘先生通知，袁弘先生已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1日


